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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2005 年审议大会实质性问题的意见 
 

 

  大韩民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不扩散 
 

1. 不扩散核武器是不扩散制度的根本支柱。缔约国应实现其各项目标，并遵守

根据《条约》承担的所有义务。 

2. 不扩散核武器不仅有助于加强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有助于建立无核

武器的世界。 

3. 普遍加入《条约》与实现不扩散目标密切相关，因此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关

键因素。 

  保障监督与核查 
 

4. 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是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础，其检查不遵守情况的

体制和技术能力使之成为防止扩散的第一防线。因此，该制度增进了对缔约国履

行不扩散义务的信任，这是顺利进行国际合作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前提。但最近

的经验表明，《条约》第四条规定的发展完整核燃料循环包括铀浓缩和废燃料再

加工的权利可能被滥用，生产用于发展核武器的裂变材料， 

5. 大韩民国认为，目前最好的补救办法莫过于各国早日普遍加入《附加议定

书》，这将极大加强原子能机构视察和核查的能力。普遍加入《附加议定书》将

增强对缔约国遵守不扩散义务的信任。大韩民国敦促尚未签署或批准《附加议定

书》的国家不再延迟地予以签署或批准。  

  出口管制 
 

6. 秘密核武器方案曝光及广泛的核武器采购网络使国际社会清醒地认识到通

过核贩子和恐怖分子联盟的核恐怖主义的真正危险。这使人们更加确认，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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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应采取新的创新和补充措施进行出口管制，同时应加强现有出口管制制度。在

此方面，大韩民国赞同赞格委员会和核供应国集团在制定国际出口管制规则方面

发挥的主导作用，还欢迎并支持 8 国全球伙伴关系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处理非国家行为者参与非法贩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有关材料的问题。大

韩民国特别重视根据第 1540 号决议的要求建立并有效执行国家出口管制制度。 

7. 2003 年和 2004 年大韩民国担任核供应国集团主席，完全致力于实现该集团

的不扩散目标。2004 年和 2005 年大韩民国担任导弹技术管制制度主席。大韩民

国还于 2004 年参加了八国集团全球伙伴关系开展的全球不扩散努力。 

  裁军 
 

8. 《条约》第六条规定的核武器国家裁军义务是充分执行《条约》的根本所在。

大韩民国欢迎迄今在削减核武库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承诺根据《莫斯科条

约》进一步予以削减。但大韩民国期望核武器国家更大幅度削减并作出进一步承

诺。 

9. 大韩民国认识到，在核武器国家的记录和非核武器国家的期望之间存在认识

上的差距。弥合这一差距肯定会使核武器国家拥有道德权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

以加强不扩散准则，同时保持《不扩散条约》三大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 

10. 大韩民国强调，必须忠实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

大会通过的“原则和目标”，以及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所

载的 13 个切实步骤。 

11. 大韩民国重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韩民国呼

吁所有尚未批准《条约》、特别是需要批准才能使《条约》生效的 11 个国家不再

延迟地予以批准。同时，在《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之前，必须暂停核试验爆炸。 

12. 大韩民国呼吁立即开始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的谈判。大

韩民国呼吁核武器国家和《不扩散条约》非缔约国在《禁产条约》生效之前，宣

布暂停生产用于任何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并予以遵守。 

  无核武器区 
 

13. 大韩民国承认无核武器区在加强全球和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无

核武器区是阻止以任何方式提供核武器的机制，曾经并将会继续是长期促进不扩

散和裁军的有益工具。大韩民国继续支持 1999 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以协商

一致方式通过的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准则和原则。大韩民国还支持努力建立并扩大

无核武器区，特别是按照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的规定建

立中亚无核武器区。 

14. 关于朝鲜半岛，已经采取类似无核武器区的创新倡议。南北朝鲜 1992 年 1

月 20 日签署的《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宣言》已于 1992 年 2 月 19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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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再次敦促北朝鲜不折不扣地依照《共同宣言》取消所有核方案，返回

《不扩散条约》。 

 

  消极的安全保证 
 

15. 大韩民国认为，应处理不扩散的根源，以从根本上处理不扩散问题。大韩民

国认为，防止扩散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是消除获取核武器的动因，同时确保核选择

最终对扩散者的安全利益产生消极影响。不安全，不论是真正的还是设想的，在

许多情况下都是追求核武器的主要动因。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时，国际社会必须

加倍努力减轻对安全的关切，因为这是阻碍一些国家加入《不扩散条约》并使另

外一些国家秘密追求核武器能力的动因所在。 

16. 大韩民国支持消极的安全保证概念，认为这是减轻不安全感的实际手段。在

此方面，大韩民国认为核武器国家应向无核武器国家作出坚决、可信的安全保证，

忠实履行其根据《不扩散条约》承担的义务和其他保障监督义务。与此同时，大

韩民国还确认必须向自愿接受超出《不扩散条约》参数范围的额外不扩散承诺的

缔约国提供更大的安全保证和其他奖励措施。 

 

  报告 
 

17. 大韩民国重视核武器国家在履行裁军义务方面做到透明和实行问责制。提高

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将有利于减少围绕核裁军进程的争论。大韩民国鼓励核武器

国家定期向国际社会报告裁军方面的进展。还鼓励核武器国家报告他们的核武库

和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库存。但关于报告模式，在现实的一面，大韩民国注

意到有人认为可灵活掌握报告的范围、格式和框架。 

 

  和平利用核能 
 

18. 大韩民国极其重视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大韩民国 40％的电力供应依靠核

能，拥有世界第六大民用核工业，有 19 个动力反应堆在运行，还有 7 个反应堆

正在建设或筹划阶段，因此，大韩民国认为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对其可持续发展

不可或缺。但大韩民国认为应制定适当的保证监督制度，防止潜在的扩散者滥用

这一权利。《条约》第四条规定的和平使用核能权利不是绝对的，取决于遵守第

二条和第三条规定的不扩散和保障监督义务的情况。 

19. 处理公众关心的核能安全问题也对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至关重要。在此方面，

大韩民国欢迎近年来取得的重要进展，特别是通过制定全球核准则和标准，如《核

安全公约》、《废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和《核材料实物

保护公约》。 

20. 大韩民国重申，原子能机构必须在振兴和扩大技术合作以促进发展中世界和

平利用核能方面发挥作用。大韩民国称赞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全心全意地努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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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技术合作方案。大韩民国同样认为，应向原子能机构提供足够资源，促进

其开展技术合作活动。 

  核燃料循环多边方案 
 

21. 鉴于直接扩散的危险与敏感的燃料循环技术和设施有关，大韩民国承认应控

制其转让，特别是转让给有扩散问题的国家，或就经济可行性或能源安全而言对

此类技术核设施没有正当需求的国家。在此方面,大韩民国认为应保证以合理价

格向自愿放弃拥有敏感燃料循环设施的国家提供燃料。 

22. 大韩民国称赞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承认应处理这一问题，委托核燃料循环多边

方案专家组编写报告。大韩民国欢迎这一报告，期待就此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一般问题 
 

北朝鲜核问题 

23. 当前最严峻的挑战是，北朝鲜无视并藐视《不扩散条约》制度规定的核不扩

散规则，宣布退出《条约》。 

24. 在此方面，大韩民国希望大会适当反映出以下内容： 

  大会对北朝鲜核方案特别是其最近声称拥有核武器深表关切。大韩民国

确信，北朝鲜核方案及其 2003 年退出《条约》的决定不仅对全球不扩散制

度的完整性和可信性而且对朝鲜半岛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挑

战。大会重申其对《不扩散条约》完整性的承诺，敦促北朝鲜迅速充分遵守

《不扩散条约》，尤其是不试图进一步恶化局势。大会敦促北朝鲜以彻底、

透明和可核查的方式永远取消其所有核方案，包括铀浓缩方案。大会还强调，

必须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以和平和外交手段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在此方面，

大会敦促北朝鲜不再延迟地回到六方会谈。 

普遍性 

25. 大韩民国欢迎古巴和东帝汶分别于 2002 年 11 月和 2003 年 5 月加入《不扩

散条约》。大韩民国认为，他们的加入将进一步促进《不扩散条约》的普遍性。 

26. 大韩民国敦促其余三个尚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即印度、以色列和

巴基斯坦，不再延迟和不附加先决条件地作为无核武器国加入《条约》，签署并

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此外，还敦促这三个非缔约国在作为无核武器国加入

《条约》之前，避免实施有悖《条约》目标的行为，包括核试验爆炸和转让敏感

的核材料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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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 
 

27. 在过去 35 年中，《不扩散条约》成员国显著增加。1968 年最初有 59 个签字

国，现在已大幅增至 189 个缔约国。《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增加明确表明《条约》

作为不扩散制度基石的重要性。大韩民国同样认为，不应试图退出《条约》而损

害这些成果，应继续努力实现《条约》普遍性这一共同目标。 

28. 一意孤行的扩散者滥用退出权，特别是武断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这对《不扩

散条约》的未来构成严峻挑战。如果允许这些扩散者在获得生产核武器的必要材

料和技术后不受惩罚地退出《条约》，特别是以表面上进行《条约》第四条保证

的和平核活动为掩护获得这些材料和技术，则《不扩散条约》将会面临《条约》

非普遍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 

29. 大会应认真处理这个问题，重申缔约国对退出前违反《条约》行为仍负有责

任的原则。大会还应为此探讨可行的补救措施。 

  体制不足 
 

30. 大韩民国同样感到关切的是，《不扩散条约》制度受体制不足的影响。大韩

民国认为，《不扩散条约》需要更好的工具，以便更有效、更迅速地应对威胁到

《条约》的令人担忧的异常局势。在此方面，大韩民国欢迎提议为年度论坛作出

新的安排，以最佳方式利用分配给审议工作的时间和资源。 

 

 

 


